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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文玲：（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黃文玲、邱志偉、林佳龍、劉櫂豪、林淑

芬等 15 人，針對人口結構高齡化影響所及不只是全民健保財務問題而已，更涉及勞動力不足將

影響國家競爭力，以及加重對老幼照護的負擔。勞動力的減少將直接影響政府財政的收入，而

人口結構將間接影響生態環境發展。據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老人人口共 8.1 億人，占總人口約

11%。在台灣方面，2011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的 10.9%，到 2025 年將攀升至 20.3%。實

際上，2011 年彰化縣 65 歲以上人口達 15 萬 9,154 人，老年人口比率占彰化縣人口數的 12.21%

、老化指數為 77.93%，兩項指數都高於全台灣的平均。彰化縣屬於農業縣，當地人口結構的高

齡化將使農業發展的條件與環境更形惡化。爰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應於一個月內，針對農業縣因

人口結構高齡化所產生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並向本院提出書面報告。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黃文玲、邱志偉、林佳龍、劉櫂豪、林淑芬等 15 人，對於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提出如

不正視國內高齡化的人口現象，2025 年全民健保恐將拖垮政府。但是實際上，人口結構高齡化

影響所及不只是全民健保財務問題而已，更涉及勞動力不足將影響國家競爭力，以及加重對老

幼照護的負擔。進一步而言，勞動力的減少將直接影響政府財政的收入，而人口結構將間接影

響生態環境發展。據薛承泰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老人人口共 8.1 億人，占總人口約 11%。在

台灣方面，2011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的 10.9%，到 2025 年將攀升至 20.3%。實際上，

2011 年彰化縣 65 歲以上人口達 15 萬 9,154 人，老年人口比率占彰化縣人口數的 12.21%、老化

指數為 77.93%，兩項指數都高於全台灣平均的 10.89%與 72.20%。彰化縣屬於農業縣，當地人口

結構的高齡化將使農業發展的條件與環境更形惡化。爰要求政府福政單位會同農經部門應於一

個月內，針對彰化縣等農業縣因人口結構高齡化所產生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並向

本院提出書面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黃文玲  邱志偉  林佳龍  劉櫂豪  林淑芬 

連署人：吳宜臻  尤美女  陳唐山  管碧玲  蘇震清  

蔡其昌  陳亭妃  許忠信  蕭美琴  鄭麗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黃委員文玲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文玲：（14 時 1 分）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鑒於國內黃豆、玉米等雜糧多仰賴進口，

惟基因改造比例過高，在多數未標示清楚之情形下，令人擔憂民眾因此吃進大量基因改造食品

，長期有危害身體健康之疑慮。囿於基因改造產品於國內之管理制度鬆散，尤其對於市售散裝

黃豆、玉米等製品，更因相關法令未嚴格規定應標示，造成抽檢漏洞；基此，為維護國民健康

安全，爰提案要求行政院立即責成各相關單位針對基因改造產品應積極嚴格把關，並研議修訂

最嚴格之管理標準及機制。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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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鑒於國內黃豆、玉米等雜糧多仰賴進口，惟基因改造比例高，在多數未

標示清楚之情形下，令人擔憂民眾因此吃進大量基因改造食品，長期有危害身體健康之疑慮。

囿於基因改造產品於國內之管理制度鬆散，尤其對於市售散裝黃豆、玉米等製品，更因相關法

令未嚴格規定應標示，造成抽檢漏洞；基此，為維護國民健康安全，爰提案要求行政院立即責

成各相關單位針對基因改造產品應積極嚴格把關，並研議修訂最嚴格之管理標準及機制。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基因改造產品除了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疑慮外，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基因經過改造後，

對本地植物的品種，對動物的品種是否會有影響，迄今，都仍無法確知其負面效果為何。加以

目前國內基改玉米、黃豆的進口審查僅有書面審查，且書面審查的資料甚至都是由基改公司內

部提供，或是委託單位實驗，如此作法恐給予廠商資料造假空間，造成對基因改造產品管理之

重大疏漏。 

二、我國在基因改造產品管理分工，雖主要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和

衛生署分別在上、中、下游，就實驗室研究、田間試驗及食品衛生方面作不同層面的把關，加

以，黃豆、玉米等雜糧大宗物資之進口，涉及海關、國際貿易等相關單位，甚至是攸關消費者

權益的消保處都應要有所積極作為，惟國內對基因改造產品之管理制度鬆散，各相關單位幾乎

不是各唱各調，整合狀況不佳，不然就是於管理問題上互踢皮球、相互推諉。 

三、根據目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管理規定，基因改造原料須經過抗敏誘發性、抗藥性等安全

性評估，通過評估後准予查驗登記。食品使用基改原料超過 5%，須標示使用基改原料；若基改

原料含量未超過 5%，則免予標示。但台灣每年進口約 800 萬噸的黃豆與玉米，其中有 90%的黃

豆為基因改造，50%的玉米為基因改造。針對傳統市場出售的散裝黃豆、玉米製品，因法令未明

訂應標示清楚，所以目前並無相關抽檢檢查，衛生署對基因改造食品僅採「漸進式管理」，顯

見把關機制不夠積極嚴格。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孔委員文吉等 18 人，針對近年來天然風災事

故發生頻傳，以致災害損失不斷上升。目前政府雖針對災害損失制定相關法規，提供減免稅負

、補助金等措施，惟受災戶申請時，尚須填具眾多表單，甚至要求出具受損用品之證明，如泡

水照片、購買日期、價格等，然而當受災戶在忙於清理家園時，甚難保留或蒐集受損用品之證

明，此舉無疑是徒增受災戶困擾。有鑑於此，爰提案要求相關部會儘速修改相關行政規範，簡

化受災補償請領之行政程序，以達簡政便民。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